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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 
二零一四年一月二十九日聯席會議  

跟進事項  
 

  應二零一四年一月二十九日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房屋事務

委員會聯席會議上委員的要求，現附有關香港房屋單位空置情況

的補充資料於附件，以供委員參考。  
 
 
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( 張鎮宇       代行  ) 
 
 
 
 
 
二零一四年六月五日

CB(1)1573/13-14(01)



 
 
 

附件  
 

 
補充資料  

 
 
目的  
 
 2014 年 1 月 29 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房屋事務委員

會聯席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提供有關香港空置房屋單位

的補充資料。有關資料詳列如下。  
 
 
香港房屋單位的空置情況  
 
公共租住房屋單位的空置情況  
 
2. 要準確評估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單位的空置情況，

須參考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和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

的行政檔案紀錄，以單位實際上有否被佔用作準則。  
 
3. 根據房委會的行政檔案紀錄，於 2014 年 3 月底，房

委會轄下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總數為約 739 100 個，當中

包括約 731 700 個已租出的單位、約 3 400 個正在編配中

的單位，以及約 4 000 個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。空置率 1為

0.5%，低於房委會主要成效指標中不超過 1.5%的目標。

至於房協的出租房屋，2014 年 3 月底的空置率 2約為 0.6%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 空置率是把房委會轄下可供出租的空置公屋單位數目，除以房委會轄下可供出租

的公屋單位總數。  
2 空置率是把房協轄下可供出租的空置出租單位數目，除以房協轄下可供出租的出

租單位總數。  



 

 

  
4. 除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外，於 2014 年 3 月底，房

委會轄下亦有約 4 600 個不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。不可供

出租的單位 (例如受清拆影響的單位、正等待改建的「長者

住屋一型單位」和「改建一人單位」 ) 因為個別情況不能

用作編配用途及未能用來滿足房屋需求，因此不會計算在

公屋單位的空置情況中。由於正在編配中的單位將在短期

內租出，這些單位不被計算在公屋單位的空置情況中。因

此，在計算公屋單位的空置率時，只包括可供出租的公屋

單位。  
 
 
私營房屋單位的空置情況  
 
5.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空置率數據顯示，囤積私人住宅

物業的情況並不顯著。私人住宅的空置率由 2012 年年底

的 4.3%下跌至 2013 年年底的 4.1%，是 1997 年以來的最

低水平，亦遠低於 1993 年至 2012 年期間 5%的長期平均

水平。  
 
6. 事實上，在業主尋找買家或租客、議價或是翻新單

位的過程中，難免有物業空置一段時間，而空置時間的長

短視乎整體市況或個別物業的吸引力等因素，這是市場運

作必然會產生的現象。  
 
7. 我們會繼續密切留意市況，在有需要時推出適當措

施以確保樓市健康平穩發展。  
 
8. 上述的數據顯示，現時本港房屋空置比率極低，供

不應求情況嚴重。  
 
 
 
 



 

 

 
評估香港房屋單位空置情況的相關資料  
 
9. 我們在 2014 年 1 月 29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指出，我

們曾在較早前就空置率的計算方法作出解釋。有關資料已

載列於我們向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長遠房屋策

略小組委員會就評估香港房屋單位空置情況提交的文件

(見立法會 CB(1)194/13-14(01)號文件 )，並載於附錄供委員

參考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4 年 6 月  



 

附錄 

 
評估香港房屋單位空置情況  

 
 
目的  
 
 在最近的長遠房屋策略公眾討論中，就香港房屋單位

的空置情況有不同的觀點。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長遠房

屋策略小組委員會於 2013 年 9 月 27 日的會議上，亦要求政府提

供處理空置公屋單位的資料和相關數據。本文闡釋如何計算香港

房屋單位的空置情況、回應公眾討論中提出的意見、並提供小組

委員會要求的資料，供委員參考。  
 
 
公共租住房屋單位空置情況  
 
2. 要準確評估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單位的空置情況，

須參考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和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的行

政檔案紀錄，以單位實際上有否被佔用作準則。由於空置情況會

隨時間不斷變動，因此空置數字僅能顯示在某個時段的情況。根

據房委會的行政檔案紀錄，於 2013 年 6 月底，房委會轄下可供

出租的公屋單位總數為 724 988 個，當中包括 718 289 個已租出

的單位、 3 010 個正在編配中的單位，以及 3 689 個可供出租的

空置單位。（正在進行翻新的單位，會被視為可供出租的空置單

位。房屋署一直致力縮短翻新所需的時間，使單位能盡快進行編

配。截至 2013 年 6 月底，翻新空置單位平均所需時間為 41 天，

低於房委會主要成效指標中不超過 44 天的目標。）  
 
3. 把房委會轄下可供出租的空置公屋單位數目（ 3 689
個），除以房委會轄下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總數（ 724 988 個），

得出於 2013 年 6 月底的空置率為 0.5%，低於房委會主要成效指

標中不超過 1.5%的目標。至於房協的出租房屋，於 2013 年 6 月

底，共有 446 個空置單位，佔其單位總存量的 1.3%。  
 
4. 除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外，於 2013 年 6 月底，房委會

轄下亦有約 4 632 個不可供出租的公屋單位，當中包括受清拆影

響的單位、正等待改建的「長者住屋一型單位」和「改建一人單

位」。就受清拆影響的單位而言，雖然這些單位沒有租戶居住，

但為配合進行清拆，這些單位不能用作編配用途。至於正等待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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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的「長者住屋一型單位」和「改建一人單位」，雖然這些單位

本來可編配予兩個或以上的租戶，但為配合進行改建，即使現時

單位內只有一個租戶居住，該單位亦不會再編配給其他租戶，直

至該單位內的現有租戶遷出，以進行改建。由於不可供出租的單

位未能用來滿足房屋需求，因此不被計算在公屋單位的空置情況

中。  
 
5. 房委會一直以善用公屋資源為原則，每當有新建單位

落成或現有空置單位經翻新後，房屋署會盡快編配給公屋輪候冊

或其它安置類別的申請者。為公平起見，公屋編配一般均以電腦

隨機方式編配，申請者不得選擇某屋邨、樓層或方向。輪候冊申

請人有三次編配機會，然而，各申請者接受編配與否，純屬其個

人選擇。當申請者不接受單位編配，我們會按電腦隨機方式編配

給另一申請者。故此，單位的空置期會受申請者是否及何時接受

編配所影響。房屋署已透過下列措施加快出租較不受歡迎及空置

期較長的單位  -  
 

(a)  對空置 12 個月或以上的單位，提供寬減租金的優惠；

及  
 
(b) 透過現時每年舉辦一次的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」出租

受歡迎程度較低的單位，使一些公屋輪候冊申請者可

提早獲配公屋單位。  
 
房委會最近亦通過將長期維持高空置率的大澳龍田邨天利樓，轉

為居者有其屋計劃（居屋）出售。  
 
 
私營房屋單位空置情況  
 
6. 在私營房屋方面，差餉物業估價署每年均展開空置物

業調查，以提供年底時私人住宅物業的空置概況。有關調查包括

就兩年內落成的住宅樓宇作全面調查，至於之前落成並已評估差

餉的住宅單位，其樓宇的空置量是根據 3%抽樣調查的結果推算

出來的。如調查時單位實際上沒有人佔用，或正在裝修有待業主

或租客日後佔用，有關單位均會被視為空置單位。根據差餉物業

估價署《香港物業報告 2013》中公佈的最新數字，在 2012 年年

底約有 48 000 個空置私人住宅單位，空置率為 4.3%，是 1997
年以來最低的水平。另外，近年來私人樓宇價格和租金大幅上

升，主因是私人樓宇供求失衡。若私人市場如某些意見指仍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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量單位空置，按理推斷在供應方面應不會出現緊張情況，私人樓

宇價格和租金亦不應大幅上升。因此，近年來樓價和租金高企，

與私人樓宇空置率甚低的數據相符。  
 
 
計算本港房屋單位空置情況的不同意見  
 
7. 上述的數據顯示，現時本港房屋空置比率極低，供不

應求情況嚴重。不過，我們留意到社會上有人士提出各種不同方

法，計算房屋單位的空置情況。按這些方法所示，本港有大量空

置單位可供滿足房屋需要，開發房屋土地的需要較小。有關意見

和我們的回應載列於下文。  
 
 
比較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和陸上家庭住戶數目  
 
8. 有意見指根據統計處《香港統計月刊》的資料，於 2013
年第一季末，全港共有 264.8 萬個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；而根據

統計處 2013 年 1 至 3 月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的結果，全港共

有 238.6 萬個陸上家庭住戶。若把兩項數字相減，計算出現時全

港共有 26 萬個「空置」房屋單位。  
 

9. 雖然兩項數字相差約 26 萬，但我們必須強調，這不應

被簡單視為全港有約 26 萬個「空置」單位可以滿足社會的房屋

需求。這是由於「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」的數字，是基於統計處

「屋宇單位檔案庫」的資料，其用途和涵蓋範圍與「綜合住戶統

計調查」有所不同。具體而言，設立和定期更新「屋宇單位檔案

庫」的目的，是為了進行人口普查／中期人口統計。至於「綜合

住戶統計調查」，則是一項持續進行的統計調查，旨在搜集有關

勞動人口、失業和就業不足的資料。由於「屋宇單位檔案庫」與

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的目的，均非用以評估香港的空置情況，

兩項數字實在不應被直接比較，更肯定不能用於嘗試推算本港住

宅單位的空置情況。  
 
10. 此外，由於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只涵蓋住戶中包括

最少一名「常住居民」 1的陸上家庭住戶，因此並沒有計及那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常住居民」是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六個月內，在港逗留最少三個月，又或在統計

時 點 之 後 的 六 個 月 內 ， 在 港 逗 留 最 少 三 個 月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（ 不 論 在 統 計 時 點 他

們是否身在香港）；以及  在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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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「流動居民」 2的住戶、已移民外地的港人、和在港擁有或

租用屋宇單位（例如作短暫居住）的非港人的住戶。除此之外，

部份住戶亦會擁有第二居所。  
 
11. 另一方面，根據統計處的定義，「永久性居住屋宇單

位」的數字，除涵蓋全港所有住宅單位外，亦涵蓋了通常有人居

住的非住宅單位，例如商業大廈及工廠大廈內已知作居所用途的

單位；位於老人院、醫院和監獄中，以員工宿舍為用途的樓宇單

位；以及寄宿學校中供學生和員工居住的樓宇內的單位等。這些

單位均各有其特定的用途，不能用來滿足現居人士本身或其他巿

民的住屋需要。因此，無論這些單位的使用情況如何，亦不應用

來評估全港住宅單位的空置情況。  
 
比較公營房屋單位和住戶數目  
 
12. 根據長遠房屋策略諮詢文件中所載列的資料，在 2013
年 3 月底，根據行政紀錄，全港有 1 157 700 個公營房屋單位（包

括房委會和房協的出租及資助出售單位）；而根據統計處「綜合

住戶統計調查」結果，全港有 1 091 200 個居於公營房屋的住戶。

有意見將這兩項數字相減，便錯誤地總結出現時公營房屋單位

「空置」數目為約 70 000 個。  
 
13. 我們須指出，以上兩項數字來源不同，亦採用了不同

的定義和涵蓋範圍。具體來說，房委會和房協的行政檔案紀錄是

基於房屋單位存量，而統計處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結果則反映

在某個參考時期的「居港人口」情況，因此兩項數字不能互相比

較以推算空置情況。  
 
14. 公屋方面，一些公屋租戶（尤其是人數較多的家庭）

或會佔用超過一個公屋單位。根據房委會的行政檔案紀錄，在

2013 年 6 月底，約有 5 200 個住戶佔用超過一個公屋單位，主

要原因是這些住戶的家庭成員數目較多，以致沒有一個公屋單位

可供他們一同居住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只有家庭成員包括符合「居

港人口」中「常住居民」定義的住戶會在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

中被視為「家庭住戶」，若一些公屋住戶的成員沒有包括最少一

名「常住居民」，因而未能符合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中「家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流動居民」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六個月內，在港逗留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，

或 在 點 算 時 刻 後 的 六 個 月 內 ， 在 港 逗 留 最 少 一 個 月 但 少 於 三 個 月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

民，不論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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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戶」的定義（例如須經常往返香港和內地工作，因此經常不留

在香港），他們將不會被包括在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中居於公

屋的家庭住戶數目。不過，從房委會和房協的角度，雖然這些公

屋住戶經常往返內地，但他們在港仍有住屋需要，只要他們沒有

違反租約規定，他們不會被視為濫用公屋資源，因此，他們的租

約紀錄仍會被包括在房委會和房協的行政檔案紀錄中 3。顯然，

若透過比較公營房屋單位數目和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中住戶數

目這兩項數字以評估公屋單位的「空置」情況，並不恰當。  
 
 
比較新落成公屋單位數目和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  
 
15. 有意見指在 2012 年 1 月至 2013 年 6 月期間，新落成

公屋單位數目為 20 185 個，但同期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只增

加 9 134 人，表示現時有 10 000 多個空置公屋單位。  
 
16. 同樣地，我們必須指出，兩項數字不可作直接比較。

就公屋單位數目而言，在某段時期內新落成公屋單位的數目，是

根據這些單位的落成日期作紀錄，與公屋租戶接收單位的日期或

會相隔數個月的時間，原因是房屋署須檢驗這些新落成的公屋單

位，以及與準公屋租戶安排會面以辦理配屋事宜。根據房委會的

紀錄，在 2012 年 1 月至 2013 年 6 月期間新落成的 20 185 個公

屋單位中，只有 13 600 個單位已被公屋租戶接收，其餘的單位

正在或即將進行編配，因此未被反映在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的

變動中。  
 
17. 至於就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而言，除獲首次編配公

屋單位的住戶外，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的變動亦會受不同因素

影響，包括交還公屋單位的住戶數目、現有公屋租戶新增或減少

家庭成員、公屋租戶透過租置計劃購入公屋單位等。因此，若透

過比較新落成公屋單位數目與公屋單位認可居民人數的變動以

評估空置數字，並不恰當。  
 
 
因高齡公共屋邨重建計劃而出現的空置單位  
 
18. 為配合高齡公共屋邨重建計劃，現居於相關屋邨內的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當然，房屋署正不遺餘力偵查和打擊真正濫用公屋的個案，以確保寶貴的公屋資源

得到合理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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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會逐漸獲安排遷出。有意見指若住戶遷出的時間較清拆時間為

早，而有關空置單位卻不能用作編配用途，或未能有效善用公屋

資源。  
 
19. 為確保高樓齡公共屋邨重建項目可盡早進行，清拆及重

建工程一般會在所有受影響的租戶遷出後隨即展開。按照既定的

程序，房屋署會盡早向租戶發出屋邨清拆通知，一般於屋邨預計

拆卸日期前約三十個月發出。根據過往的經驗，雖然受影響租戶

會分批遷出，但絕大部分只會在後期，即大概拆卸日期前六個月，

才遷出公屋單位。因此，大部分正待重建的公屋單位的空置期相

對較短。  
 
20. 為鼓勵受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盡早搬離其單位，受影響

的租戶可透過「提早搬遷計劃」 4申請安置，成功申請的租戶可搬

遷到新落成屋邨內的單位。雖然透過此計劃回收得來的公屋單位

的空置期會較長，但根據過往的經驗，只有少量受影響的租戶會

在宣布屋邨清拆後不久便選擇參加「提早搬遷計劃」。一般而言，

房委會預計在宣布屋邨清拆計劃起的六個月內，透過此計劃回收

的單位只佔清拆屋邨單位的約 10%。  
 
資助出售房屋的空置情況  
 
21. 有意見表示，除了公屋和私人住宅外，亦需考慮資助

出售房屋，例如居屋單位的空置情況。  
 
22. 我們的看法是，資助出售房屋屬於特別的住宅單位，

情況有別於公屋和私人單位。與租住公屋單位的情況不同，住戶

在購買資助出售房屋後便成為業主，該單位屬於他們的物業。與

此同時，資助出售房屋亦與私人單位的情況不同。未補價的資助

出售房屋單位有入住規定；在公開市場出售前須繳付補價，如未

補價則不能作自由買賣。因此，現時政府沒有編制這些單位的空

置數字。就已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5而言，由於補價後的單

位可以在巿場上自由買賣以滿足社會上的房屋需要，運輸及房屋

局正與差餉物業估價署商討如何評估這些單位的空置情況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根據「提早搬遷計劃」，每當新落成屋邨有適當的單位可供此類編配時，房委會將

以通告形式通知受清拆影響的居民。  

 
5 根據房委會和房協的行政檔案紀錄，截至 2013 年 6 月底，已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屋

單位數目約為 70 000 多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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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 
23. 我們欣見社會各界就房屋問題作出熱烈討論，這有助

於市民大眾更清楚掌握香港的房屋情況，並對長遠房屋策略作出

有意義的討論。不過，社會上一些計算空置單位數目的方法，所

採用的評估模式以至對數據的詮釋均和政府的一貫做法有很大

分別。就政府當局而言，無論是房委會和房協的行政紀錄，或是

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空置數據，都是根據有關單位實際上有否被佔

用作為準則。至於上述社會上的其他評估方法，其數字源自為不

同目的而搜集的數據或進行的調查，因此不可互相直接比較以推

測空置情況。 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3 年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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